
 电梯维修维保合同电梯维修维保合同

编号： 11N4581975462024111201 

   

采购单位（甲方）： 于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服务单位（乙方）： 新疆勤丰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水磨沟区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勤丰和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

（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勤丰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

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新疆勤丰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
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计数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电梯维修保养
富士通
电梯

FK

服务周期:全年维保,作业
环境:垂直井道,电梯类型:
乘客电梯,维保内容:电梯

维修保养

1 次 5000.00 5000.00

合同总价（元） 5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伍仟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费用支付费用支付

2.2.1 本合同规定合同总价款支付：本合同规定合同总价款支付：

付款甲方应于合同签订后 3个月内支付给乙方合同总价款的100%计人民币5000 元；大写：伍

仟元整。

2.2 乙方在收到每笔款项时，向甲方提供相应数额的保养费专用发票。

2.3 调价：合同到期后，合同价格将按照上一年度国家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相应调整。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委托事项及费用委托事项及费用

3 . 1 甲方将位于  于田县疾病预防疾控制中心于田县疾病预防疾控制中心1台台电梯 委托乙方维修保养，具体规格及合同价格如
下：

电
梯
类
型

载重
停止
层数

速度
台
数

维保费
每台/每

年

合计费
用

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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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客
电
梯

1350kg 4/4/4  1.0m/s 1 5000.00 5000.00

G008079

       

合计小写： 5000.00 元  大写： 伍仟元整   

 

3.2 本协议签署之日前，甲乙双方对上述电梯进行联合检查，确认性能、运行状况等具体内容，并

签署确认书。

3.3 维修保养的内容包括定期维修保养及紧急维修保养。

3.4 电梯使用安全责任险和年度检验费，更换配件费用由甲方支付。

甲方保证及责任甲方保证及责任

4．01 甲方保证：自乙方维修保养开始之日起，甲方不再委托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或自行对协议电梯进行任何维修、保养

或其他变更行为。

4．02 甲方保证：截止乙方维修保养开始之日，甲方已真实的向乙方以书面形式说明协议电梯的运行状态及性能，并已提供

真实的相关记录。甲方所提供的书面说明及记录应附于本协议确认书后，作为本协议附件一的组成部分。

4．03 甲方保证：依据本协议约定，按期向乙方支付费用或支付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4．04 甲方应以正确的方式管理使用协议电梯，从而使协议电梯处于安全的运行状态。

⑴、甲方应对其管理、操作协议电梯的人员进行技术监督部门专门培训，使其持有电梯维修司机上岗证并掌握相关的电梯

知识与技能。

⑵、甲方应按照电梯出厂时所提供的电梯使用操作说明书管理协议电梯及指导乘客正确使用协议电梯，轿厢操纵盘钥匙、

厅门钥匙及扶梯开关钥匙由专人保管。⑶、如协议电梯发生停止运行、困人等需要乙方提供紧急维修服务的情形，甲方应

进行应急处理以防止事故发生或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并立即通知乙方。⑷、甲方应记录协议电梯的运行状况，对协议电梯

运行中出现的异常现象应详细记录，并立即通知乙方。乙方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派出维修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处理，电梯

未能修复之前，甲方不能强行要求使用电梯，否则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⑸、如甲方不同意乙方为保证协议电梯的安全运

行而提出的更换零部件的要求，甲方应将不同意的理由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双方对此应进行友好协商。如不能达成一

致，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国家技术监督部门提出鉴定申请，相关费用由提出方先行支付，如果国家技术监督部门认为应予更

换，则由甲方承担相关费用，并应更换零部件，否则由乙方承担费用。如协议电梯因未按乙方要求更换零部件而发生故障

或发生事故，则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⑹、其他的应由甲方承担的在使用协议电梯过程中为保证协议电梯安全运行所

应承担的义务。

4．05 甲方负责协议电梯的清洁工作：电梯：轿厢内整装、天花板、按钮面板、指示灯面板、轿厢、厅门地坎等清洁工作；

4．06 甲方负责按期提供电梯的消耗品（如润滑油）。

4．07 甲方负责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协议电梯的年检，并支付年度电梯检验费及其他检测费用。甲方负责购买电梯责任保

险。

4．08 甲方应防止除甲方协议电梯的管理操作人员及乙方维修保养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进入机房、井道、底坑及轿厢顶等地

方。

4．09 协议有效期内，甲方不得允许非乙方人员对协议电梯进行更换设备、增减功能、更改线路及其他的使协议电梯的运行

状态、性能发生改变的行为，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

                                     乙方保证及责任乙方保证及责任

5．01 乙方保证其维修保养人员均为具有相应协议电梯维修保养知识与技能的受到良好训练的合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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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定期保养服务乙方保证每15日1次派谴维修保养人员到场，按照置于机房之周期保养表为协议电梯进行定期保养工

作。每次维修保养完毕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交工作报告。

5．03 紧急修理服务乙方保证提供24小时紧急修理服务，遇到电梯停止运行，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时起30分钟内到达现

场，若发生困人事故或其他威胁人身安全的意外事件，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之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抢修，甲方负责现

场的保护工作。

5．04 年度检查及年审乙方应协助甲方通过政府部门之年检并取得安全使用证，若因甲方原因需要复检，则复检费用由甲方

另行支付。

5．05 填写维修记录乙方的所有工作内容，故障原因，处理方法，更换零件等应作书面记录，并应得到甲方确认。

5．06 零配件更换乙方为确保电梯正常运行，认为有必要进行因任何原因包括正常磨损在内导致的修理及更换零时，应书面

告之甲方，由甲方负责采购，若需乙方提供时，乙方将提供价格优惠的配件材料。

5．07 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项目内容和要求对电梯进行检查调校和保养工作时，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或口头通知4小时

后，予以重新检查、调校和保养，并使之达到规定的要求。

5．08 乙方人员进入大厦应遵守大厦管理制度，应遵守大厦的安全规则，工作时要置设围栏或告示牌，工作完成后，双方共

同对当日工作签字确认。

5．09 如乙方所派遣的维修保养人员不符约定或安排的维修保养时间不合理，乙方应于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三日内，更换维

修保养人员或调整维修保养时间。甲方通知应写明理由，否则乙方有权不予更换或调整。

5.  10 乙方维修保养完毕，交付甲方使用之日起维修质保期限为3个月，例行保养的交付使用之 日，视为乙方履行完毕保

养义务。

其他其他

6．01 本协议所称的通知均指书面通知（紧急维修为口头通知外，其他维修以书面通知）。

6．02 乙方不负责维修协议电梯的各项装饰，不负责增设额外设备，如需增加、减少任何设备或功能及因政府条例引致之任

何更改，乙方将另行报价并收取费用。

6．03本协议的维修保养内容不包括协议电梯的大修、中修，大、中修理项目乙方将提供有偿服务。

6．04甲方有权随时监督、检查本协议范围内乙方的工作质量、进度、方法、安全及记录等。

6．05如协议电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事故，则由甲乙双方共同申请国家权威部门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6．06 乙方对因不可抗力、人为破坏、不正确使用或其他非乙方原因所导致的协议电梯或其任何部分的损坏不负责任，对甲

方或任何第三方因此而受的损失、伤亡不负责任。如因上述原因引致有关电梯停止运行超过三十天，甲方必须承担安全测

试及零配件更换费用。上述期间因协议电梯失修而发生的一切损失或意外，乙方不负责任。由乙方原因所导致的协议电梯

或其任何部分的损坏由乙方负责。

   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7．01 如甲方违反本协议第 3．01及4．03款之约定，未能依约付款，则按欠付款款额的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按日计算违约

金，并承担因此造成的诉讼费、律师费、法律咨询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邮寄费等因此发生的所有费用。

7．02 若甲方逾期付款超过三个月或违反本协议第4．01、4．09款之约定，则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甲方应停止协议

电梯的使用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如甲方违反本款约定导致损失发生，则乙方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7．03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第5．06、5．07、5．08、款的约定，则甲方有权扣除该台协议电梯当月保养费的5%，但最多不超

过25%，并且有权终止协议的执行。

第五章 第五章  生效期限与争议解决生效期限与争议解决

8．0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8.02  合同有效期为2024年年12月月20日至日至2025年年12月月19日日 

8．03 本协议一式4份，甲方执2份，乙方执2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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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 因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若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

解决。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犁铧街（兵团）支

行 
       

账号： 账号： 30703201040006748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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